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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修改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发生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8月17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8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8月17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8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3）会议召开地点：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21年8月12日（星期四）；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红菊女士；

（6）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97,263,39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4669%。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97,241,99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46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

份21,4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4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7人， 代表股份232,6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42%。

因受近期疫情影响，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无法到会的股东、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

频方式参会，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此次通过视频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的前述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7,242,8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9％；反对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1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866％；反对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813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马红菊女士、史家宝先生、曲洪普先生、张治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自本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计，任期三年。 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2.01选举马红菊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258,992股。

2.02选举史家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253,992股。

2.03选举曲洪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253,992股。

2.04选举张治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253,99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选举马红菊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8,201股。

2.02选举史家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3,201股。

2.03选举曲洪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3,201股。

2.04选举张治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3,203股。

以上四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获得的投票表决权数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他们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宏伟先生、王超先生、刘余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

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计，任期三年。 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3.01选举李宏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253,994股。

3.02选举王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253,993股。

3.03选举刘余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7,253,99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选举李宏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3,203股。

3.02选举王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3,202股。

3.03选举刘余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3,203股。

深圳证券交易所未对以上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提出异议。以上三位独立董事候

选人获得的投票表决权数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他们当

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席贤女士、孙景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自本次会议决

议通过之日起计，任期三年。 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4.01选举席贤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97,253,994股。

4.02选举孙景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97,253,99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4.01选举席贤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223,203股。

4.02选举孙景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223,201股。

以上两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获得的投票表决权数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他们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席贤女士、孙景要先生将与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蔡晓贤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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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8月2日以书面、

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1年8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董事3名，通过通讯方式参加董事4名）。会议由董

事马红菊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经审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和

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马红菊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史家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经审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各委员会成员具体

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马红菊女士、曲洪普先生及刘余魏先生（独立董事）组成，其中马红菊女士担任主席

（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王超先生（独立董事）、李宏伟先生（独立董事）及曲洪普先生组成，其中王超先生担

任主席（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刘余魏先生（独立董事）、王超先生（独立董事）及马红菊女士组成，其中刘余

魏先生担任主席（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李宏伟先生（独立董事）、刘余魏先生（独立董事）及马红菊女士组成，其中李宏伟先

生担任主席（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

委员资格。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3、经审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曲洪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关于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经审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治中先生、史永伟先生、刘志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关于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经审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闫文鸽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关于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6、经审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志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高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

致。

《关于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经审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柳明明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附件：

马红菊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6年7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1991年至1994

年任洛阳市偃师县通达电料厂财务科长；1995年至2002年任洛阳市通达电缆厂财务科长；2002年3月至

2007年12月， 担任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7年12月至2010年12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2008年4月至2010年12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0年12月至2018

年4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0年12月至2019年10月任公司副董事长，2019年10月

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马红菊女士曾于2005年被评为“偃师市经济发展女能人” ，2006年被评为“双学双比女能手” 、“三

八红旗手” ，2007年被评为“偃师市首届十佳女杰” ，2008年被洛阳市评为“巾帼科技致富女状元” 并当

选为河南省妇女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2009年被评为洛阳市“三八红旗手” 并当选为洛阳市妇女第十

二次代表大会代表，2013年当选为河南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马红菊女士持有公司74,047,488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4.06%，马红菊女士配偶史万福先生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87,199,577股，马红菊女士与配偶史万福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两人合计持有公司161,247,

065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30.62%，其与史家宝先生系母子关系，史家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除

史万福先生、史家宝先生外的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马红菊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曲洪普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8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1年至2002

年先后任洛阳市偃师县通达电料厂技术员、 洛阳市通达电缆厂工程师；2002年3月至2006年担任河南通

达电缆有限公司部门经理；2007年年初至2007年12月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期间担任河南通达电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12月至2010年12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0年12至今

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曲洪普先生持有公司22,131,003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4.20%，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曲洪普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史家宝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6年12月出生，2018年12月至今在河南通达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从事企业管理改善、企业推广及员工招聘等工作。 2019年5月起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2019年10月起任职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史家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与马红菊女士系母子关系，其与史万福先生系父子关系，其与除马红

菊女士和史万福先生外的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史家宝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治中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7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2003年8月至2007年

12月任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7年12月至2009年2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2007年12月至2021年8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09年2月至2021年8月任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6月至2021年8月任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张治中先生持有公司53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10%，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治中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宏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7年9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博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科长，河南神火铝电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副总经理，华铝

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等职务，现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宏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宏伟先生本人已取得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1103406490）号

结业证书。

李宏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超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7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主任律师，政协郑州市金水

区九届委员，郑州仲裁委仲裁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河南省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

会委员、经济界联谊会委员、郑州市律协惠济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现任河南美盈律师事务所主任律

师，2018年4月至今任通达股份独立董事。

王超先生持有公司13,8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6%，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超先生本人已取得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

事）培训字（1103807763）号结业证书。

王超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余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6年1月出生，研究生，曾任成都海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成

都众联基智科技有限公司经理，2017年至今任成都海成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 成都迈特航空制造有限公

司董事、2018年至今任成都君融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0年至今任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专业委员会委员、2020年至今任成都佳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5月至今任通达股

份独立董事。

刘余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余魏先生本人已取得深交所上市公司董监高 （独立董事） 培训字

（1809021479）号资格证书。

刘余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史永伟先生：中国国籍，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5月出生，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 1993年

5月至2020年9月在中国银行工作，历任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中国银行偃师支行副行

长，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公司业务部副主任，中国银行栾川支行行长，中国银行偃师支行行长，中国银行洛

阳积翠路支行行长，2020年1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史永伟先生持有公司10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2%，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史永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闫文鸽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3年9月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职称。2003年7月至2007年

12月任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会计，2007年12月至2011年6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

长，2011年6月至2018年4月担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2018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

总监。

闫文鸽女士持有公司208,5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4%，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闫文鸽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志坚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4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助理工程师。曾就职于豫光金

铅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2月至今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投

资总监。

刘志坚先生持有公司72,2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1%，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志坚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刘志坚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高杰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3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助理工程师。 2009年5月至今

在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先后在公司办公室、证券部工作，2010年9月至今任河南通达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李高杰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李高杰先生持有公司139,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3%，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高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柳明明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4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税务师。 曾任

职于许昌施普雷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洛阳大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洛阳市豫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河南

凯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5年12月至2019年10月任公司副董事长助理，2018年4月至今任公司审

计部负责人，2019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助理。

柳明明先生持有公司30,5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1%，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柳明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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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2021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并已于2021年8月5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顺利完成了换届选

举。

2021年8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等

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马红菊女士（董事长）、史家宝先生（副董事长）、曲洪普先生、张治中先生。

2、独立董事：李宏伟先生、王超先生、刘余魏先生。

以上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以上董事会成员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

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

的要求，均已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且已获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1、战略委员会成员：马红菊女士（主任委员）、曲洪普先生及刘余魏先生（独立董事）。

2、提名委员会成员：王超先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李宏伟先生（独立董事）及曲洪普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刘余魏先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王超先生（独立董事）及马红菊女

士。

4、审计委员会成员：李宏伟先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刘余魏先生（独立董事）及马红菊女士。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成员如下：

1、股东代表监事：席贤、孙景要

2、职工代表监事：蔡晓贤（监事会主席）

以上监事会成员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

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监事任期三

年，自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情况

1、总经理：曲洪普先生

2、副总经理：张治中先生、史永伟先生、刘志坚先生

3、财务总监：闫文鸽女士

4、董事会秘书：刘志坚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李高杰先生

6、审计部负责人：柳明明先生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刘志坚先生和李高杰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有关材料已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并经审查

无异议。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

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次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和规定。独立董

事就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聘任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以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一）董事会秘书刘志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邮政编码：471922

办公电话：0379-65107666

传真号码：0379-67512888

电子邮箱：hntddlzqb@163.com

（二）证券事务代表李高杰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邮政编码：471922

办公电话：0379-65107666

传真号码：0379-67512888

电子邮箱：hntddlzqb@163.com

五、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换届完成后，任健先生不再担任副总经理职务，张治中先生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

职务，仍在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及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附件：

马红菊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6年7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1991年至1994

年任洛阳市偃师县通达电料厂财务科长；1995年至2002年任洛阳市通达电缆厂财务科长；2002年3月至

2007年12月， 担任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7年12月至2010年12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2008年4月至2010年12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0年12月至2018

年4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0年12月至2019年10月任公司副董事长，2019年10月

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马红菊女士曾于2005年被评为“偃师市经济发展女能人” ，2006年被评为“双学双比女能手” 、“三

八红旗手” ，2007年被评为“偃师市首届十佳女杰” ，2008年被洛阳市评为“巾帼科技致富女状元” 并当

选为河南省妇女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2009年被评为洛阳市“三八红旗手” 并当选为洛阳市妇女第十

二次代表大会代表，2013年当选为河南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马红菊女士持有公司74,047,488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4.06%，马红菊女士配偶史万福先生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87,199,577股，马红菊女士与配偶史万福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两人合计持有公司161,247,

065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30.62%，其与史家宝先生系母子关系，史家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除

史万福先生、史家宝先生外的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马红菊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曲洪普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8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1年至2002

年先后任洛阳市偃师县通达电料厂技术员、 洛阳市通达电缆厂工程师；2002年3月至2006年担任河南通

达电缆有限公司部门经理；2007年年初至2007年12月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期间担任河南通达电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12月至2010年12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0年12至今

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曲洪普先生持有公司22,131,003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4.20%，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曲洪普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史家宝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6年12月出生，2018年12月至今在河南通达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从事企业管理改善、企业推广及员工招聘等工作。 2019年5月起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2019年10月起任职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史家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与马红菊女士系母子关系，其与史万福先生系父子关系，其与除马红

菊女士和史万福先生外的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史家宝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治中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7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2003年8月至2007年

12月任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7年12月至2009年2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2007年12月至2021年8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09年2月至2021年8月任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6月至2021年8月任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张治中先生持有公司53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10%，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治中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宏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7年9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博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科长，河南神火铝电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副总经理，华铝

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等职务，现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宏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宏伟先生本人已取得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1103406490）号

结业证书。

李宏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超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7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主任律师，政协郑州市金水

区九届委员，郑州仲裁委仲裁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河南省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

会委员、经济界联谊会委员、郑州市律协惠济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现任河南美盈律师事务所主任律

师，2018年4月至今任通达股份独立董事。

王超先生持有公司13,8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6%，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超先生本人已取得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

事）培训字（1103807763）号结业证书。

王超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余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6年1月出生，研究生，曾任成都海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

监、成都众联基智科技有限公司经理，2017年至今任成都海成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成都迈特航空制造有

限公司董事、2018年至今任成都君融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0年至今任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投资专业委员会委员、2020年至今任成都佳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5月至今任通

达股份独立董事。

刘余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余魏先生本人已取得深交所上市公司董监高 （独立董事） 培训字

（1809021479）号资格证书。

刘余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史永伟先生：中国国籍，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5月出生，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 1993年

5月至2020年9月在中国银行工作，历任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中国银行偃师支行副行

长，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公司业务部副主任，中国银行栾川支行行长，中国银行偃师支行行长，中国银行洛

阳积翠路支行行长，2020年1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史永伟先生持有公司10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2%，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史永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闫文鸽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3年9月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职称。2003年7月至2007年

12月任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会计，2007年12月至2011年6月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

长，2011年6月至2018年4月担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2018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

总监。

闫文鸽女士持有公司208,5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4%，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闫文鸽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志坚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4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助理工程师。曾就职于豫光金

铅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2月至今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投

资总监。

刘志坚先生持有公司72,2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1%，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志坚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刘志坚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高杰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3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助理工程师。 2009年5月至今

在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先后在公司办公室、证券部工作，2010年9月至今任河南通达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李高杰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李高杰先生持有公司139,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3%，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高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柳明明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4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税务师。 曾任

职于许昌施普雷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洛阳大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洛阳市豫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河南

凯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5年12月至2019年10月任公司副董事长助理，2018年4月至今任公司审

计部负责人，2019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助理。

柳明明先生持有公司30,5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1%，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柳明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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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8月2日以书面

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1年8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

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蔡晓贤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经审议，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同意选举蔡晓贤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一致。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备查文件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附件：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简历

蔡晓贤女士：蔡晓贤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8年出生。 2006年10月至2007年12月任

河南通达电缆有限公司质检科科长；2007年12月至今任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蔡晓贤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蔡晓贤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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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26日（星期四）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e互动”之“上证e访谈”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将于2021年8月26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定以网络平台在线互动交流方式召开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公司2021年

半年度报告、经营状况、投资者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交流。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26日（星期四）13:00-14: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证e互动”之“上证e访谈”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马瑞敏女士，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田霖先生以及公司财务总监张俊先生

将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以在说明会期间与公司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公司相关人员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参

加说明会的投资者可在上述规定时间段内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

sseinfo.com）的“上证e访谈”栏目，在线与公司进行互动交流与沟通。

2、公司欢迎投资者在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15: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预先发

送至公司邮箱info@dazzle-fashion.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人：张黎俐

联系电话：021-31085111

联系邮箱：info@dazzle-fashion.com

六、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情况请届时登陆浏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

//sns.sseinfo.com）的“上证e访谈” 栏目。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

谢。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本公司信息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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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至5%以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8月1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

施公告》(2021-060), 公司因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

均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及1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所涉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87.57万股

需回购注销，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向登记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875,7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并于2021年8月16日完成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42,886,916股减少至142,011,216股。 公司股东北京天联行

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联行健”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4.994803%被动增加

至5%以上，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本次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天联行健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7,136,920 4.994803% 7,136,920 5.025603%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天联行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4.994803%被动增加至5.025603%，成为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

2、天联行健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

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3、股东天联行健本次权益变动因公司总股本减少导致其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5%，根据《上司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其免于履行报告和公告义务，天联行健后续如减

持公司股份，需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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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

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于2021年8月1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汕头市松炀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汕头当地工商登记机关核

准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8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7）。

2021年8月16日，公司完成该全资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汕头市澄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现将

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公告如下：

1、公司名称：汕头市松炀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5MA56YR8L3A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地址：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东鸿路西侧松炀工业园1幢二层

5、法定代表人：王壮鹏

6、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21年 08月13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生物

质能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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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白药”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于2021年8月16日

收到公司董事汪戎先生、纳鹏杰先生送达的《关于辞去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申请》（以下

简称“《辞职申请》” ），汪戎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提出辞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及其他一切职务（因

汪戎先生现任公司党委书记，其党委书记辞职申请尚需上级党组织审批）；纳鹏杰先生因本人工作原

因，提出辞去公司董事及其他一切职务，辞职后，纳鹏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汪戎先生、纳鹏杰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汪戎先生、纳鹏杰先生辞职后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和公

司经营的正常运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汪戎先生、纳鹏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汪戎先生、纳鹏杰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向汪戎先生、纳鹏杰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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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变更备案登记的公告

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1年6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注资并由子公司向

二级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Ficont� Industry�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中际香港” ）注资7,000.00万元人民币等值的美元（实际美元金

额以操作当日汇率为准），并由中际香港将上述美元资金向3S� Americas,� Inc.（简称“中际美洲” ）

提供无息借款，以便中际美洲实施募投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向子公司注资并由子公司向二级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1）。

近日，中际香港已完成注册资本增加变更备案登记事项，并取得香港公司注册处备案的《股份配

发申报书》。 变更后的《股份配发申报书》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注册证书编号：2602114

名称：FICONT� INDUSTRY� (HONGKONG)� LIMITED

配发股份的日期：2021年8月9日

配发股份的总款额：10,773,871.00�美元

配发股份数目：10,773,871股普通股

变更备案后股本数及总款额：22,773,871股普通股，22,773,871.00美元

特此公告。

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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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8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

2021年8月17日， 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合计4,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归还上述募集资金 5,000�万元，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已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